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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1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期初)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 議 紀 錄 

開會時間：111年 8月 25日（星期四）13時 10分起 

開會地點：文碧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訓育組

長、級導師、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各領域召集人 

主席：黃美娟校長 

會議議程： 

壹、主席報告 

貳、宣讀上次會議議決結果 

參、業務報告： 

一、 本校 111學年度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課程架構於 111年 04月 29日及 111

年 06月 28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議決，如下表 1與表 2。 

表 1：111學年度普通班課程架構 

類別 領域/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部定

課程 

國文 5 5 5 

英語 3 3 3 

本土語文 1 0 0 

數學 4 4 4 

自然科學 3 3 3 

社會 3 3 3 

健體 3 3 3 

藝術 3 3 3 

綜合活動 3 3 3 

科技 2 2 2 

領域學習總節數 30 29 29 

校訂

課程 

閱讀大觀園 1 0 0 

讀寫萬花筒 0 1 0 

讀寫應用通 0 0 1 

英悅繪 1 0 0 

英樂會 0 1 0 

英閱會 0 0 1 

數學寫作 0 1 0 

認識家園 1 0 0 

時光隧道 0 1 0 

公民視界 0 0 1 

多元社團 1 1 2 

學術性社團 0 0 1 

文中生活圈 1 1 0 

彈性學習節數總計 5 6 6 

每週學習總節數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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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學年度體育班課程架構 

類別 領域/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部定

課程 

國文 5 5 5 

英語 3 3 3 

本土語文 1 0 0 

數學 4 4 4 

自然科學 3 3 3 

社會 3 3 3 

健體 2 2 2 

藝文 2 2 2 

綜合 2 2 2 

科技 1 1 1 

專長訓練 5 5 5 

領域學習總節數 31 30 30 

校訂

課程 

閱讀大觀園 1 0 0 

讀寫萬花筒 0 1 0 

多元社團／ 

技藝課程 
0 0 2 

文中生活圈 0 1 0 

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體育) 
3 3 3 

彈性學習節數總計 4 5 5 

每週學習總節數 35 35 35 

 

二、 本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處室提請各領域討論事項，詳見附件 1。 

三、 本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定期評量段考與複習考日程事宜 

（一）七、八、九年級定期評量段考時程 

第一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第七週 

10月 13日（四） 

10月 14日（五） 

第十四週 

11月 30日（三） 

12月 01日（四） 

第二十一週 

1月 18日（二） 

1月 19日（三） 

 

（二）九年級複習考時程 

第一次複習考 

南一 

第二次複習考 

翰林 

9月 6日（二） 

9月 7日（三） 

12月 22日（四） 

12月 23日（五） 

註：8月 30日開學；112年 1月 7日補班補課、1月 19日休業式。 

 

四、 本校 111學年度生涯/性平/家庭議題融入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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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案由 1：本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9年 7月 14日本校校務會議通過「新北市文山國中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

動要點」校外人士協助教學需由本校課發會進行審查通過得以實施。 

2. 申請「得勝者課程」班級有 701、703、704、706、707、708、801、802、803、

908，利用部分文中生活圈、早自習間進行，詳見附件 2。 

議決：通過  16  票、修正後通過____票、不通過____票。 

伍、臨時動議 

蕭偉智委員：本土語文課程納入七年級領域學習課程，應訂定本校定期成績評量相關

規範。 

委員附議 

動議：本校七年級本土語文課程定期成績評量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8年 12月 2日新北府教國字第 1082207507號令修正發布新北市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學校學生定期成績評量，其實施日期、次數

由學校擬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2. 本案討論每學期本土語文定期成績評量之評量次數、評量方式、每次與平時評量

成績之核計比例，採逐項表決。 

議決： 

1. 定期成績評量次數：評量 1次  0  票、評量 2次  16  票、評量 3次  0  票。 

2. 定期評量方式：排入學科段考  1  票、教師自行評量  14  票。 

3. 每次定期與平時評量成績之核計比例：定期成績佔 50%、平時成績佔 50%  4  

票；定期成績佔 40%、平時成績佔 60%  9  票。 

陸、散 會 13:43 


